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２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嘉善分公司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宁波博威合金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嘉善分公司的议案》（该议案详见本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０

）。

该分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嘉善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注册手续，并

取得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

、公司名称：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嘉善分公司

２

、营业场所：嘉善县魏塘街道嘉善华东建材市场南五街

３９

、

４１

号

３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分支机构

４

、负 责 人：马畅柳

５

、经营范围：销售隶属企业生产的有色合金材料、高温超导材料、铜合金

制品、不锈钢制品、钛金属制品。

６

、隶属企业：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７

、经营期限：自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至长期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２

股票简称：北京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４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

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 。 经事后核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上述两份报告

的财务报表部分中的部分数据出现不一致：

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金额为

８０

，

０８２

，

５２８．０２

元， 而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中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期末值

为

４

，

８４２

，

１４１．８０

元，经核查，

２０１１

年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在建工程为

４

，

８４２

，

１４１．８０

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０

元，而

２０１１

年审计报告中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期末数

值为

７５

，

２４０

，

３８６．２２

元。 经核查，

２０１１

年年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非流

动资产科目为为

７５

，

２４０

，

３８６．２２

元。

上述数据错误原因为公司对于北旅广场拆迁补偿原计入在建工程科目，年审会计师调

整为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未作调整。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报母公司利润表营业总收入为

９５

，

８２４

，

６０５．２４

元，而

２０１１

年审报告中母

公司利润表营业总收入

９５

，

６３８

，

２００．６４

元，差额

１８６

，

４０４．６０

元。 经核查，

２０１１

年年报母公司利

润表营业总收入为

９５

，

６３８

，

２００．６４

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报母公司利润表管理费用为

６７

，

８１５

，

１３７．９４

元，而

２０１１

年审报告中母公司利

润表管理费用

６７

，

６２８

，

７３３．３４

元，差额

１８６

，

４０４．６０

元。 经核查，

２０１１

年年报母公司利润表管理

费用为

６７

，

６２８

，

７３３．３４

元。

上述数据错误原因为公司分子公司内部合并抵销数额变化，公司原母公司营业总收入

为

９５

，

８２４

，

６０５．２４

元、母公司管理费用为

６７

，

８１５

，

１３７．９４

元，经年审会计师审计调整母公司营

业总收入为

９５

，

６３８

，

２００．６４

元、母公司管理费用为

６７

，

８１５

，

１３７．９４

元，差额

１８６

，

４０４．６０

元，由于

工作人员疏忽，未作调整。

三、本次报表合并范围调整，对公司报告期末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主要财务

指标除母公司营业收入和管理费用小额变动外，其他没有影响。 公司更新的财务报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因年报内容的错误给投资者和年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沟通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山东好当

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董

事唐传勤、张术森、李俊峰、宋荣超、宋俊芳、李波、孙慧玲、程仲言、余明阳参

加了此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唐传勤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关于召开董事会的

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建设海参育苗车间的议案

为提高海参育苗能力，加大海参苗自给供应量，公司拟建设

２２

万平方米

的海参育苗车间，工程拟投资

２

亿元，其中土建工程

１４０００

万元，设备

６０００

万

元。

与会董事

９

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７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４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７３０

，

４９７

，

１５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４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３６

，

５２４

，

８５７．６０

元。

三、 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以下股东的本次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Ｂ８８０７３６３９６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

２

、其余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每股派发税前红利

０．０５

元，其中个人股

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０．００５

元后， 税后实际派发股利每股

０．０４５

元），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登记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

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登记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１－７４３８５３３７４３８０７３

联系传真：

０６３１－７４３８０７３

联系地址：山东省荣成市虎山镇沙咀子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３０５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届满。 为

了顺利完成本次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将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

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任期自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

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提名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董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 每

５％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推荐

１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单个提名人提名的人数不得超

过本次拟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每

１％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提名

１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单个提名人提名的人数不

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提名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前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推荐董事

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

资格的董事人选，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保证当选后履行

董事职责，独立董事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报

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经其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五、董事任职资格

１

、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凡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人员，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

７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

９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１０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２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和本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应满足下述

条件：

（

１

）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２

）具备《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

３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则；

（

４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５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条件；

（

６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

）在公司或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子女

等；主要社会关系人指兄弟姐妹、配偶的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３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

４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５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６

）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或者在

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７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８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１０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１１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１２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关于提名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１

、提名董事候选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提名人签署确认的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格式见附件）；

（

２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实、完整以及

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

３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提名

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以及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５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２

、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

３

）股东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持股凭证。

３

、提名人向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提名人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

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冉冲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７２３７６６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６－８７２３９８６５

联系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

１－１４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７６００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

附件：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提名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提名董事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董事候选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但不限于学历

、

职称

、

详

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可另附

纸张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是否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

的说明

，

可另附纸张

）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２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届满。 为

了顺利完成本次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将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

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三届监事会将由

５

名监事组成，包括股东代表监事和职工代表

监事，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比例不低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在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

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提名

１

、股东代表监事的提名

公司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二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每

５％

表决权股份数最多可推荐

１

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单个提名人提名的人数不

得超过本次拟选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人数。

２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提名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前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推荐监事

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将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股东代表监事候

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监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保证当选后履行

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

７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

９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１０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关于提名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１

、提名监事候选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提名人签署确认的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格式见附件）；

（

２

）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实、完整以及

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

３

）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５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２

、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

３

）股东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持股凭证。

３

、提名人向公司监事会提名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提名人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

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冉冲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７２３７６６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６－８７２３９８６５

联系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机电工业园区

１－１４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７６００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

附件：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提名人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监事候选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

：

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但不限于学历

、

职称

、

详

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可另附

纸张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

是否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

的说明

，

可另附纸张

）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送达和通讯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公司

１９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永东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应到

９

位董事，现场实到

８

位董事，独立董事赵惠芳以通讯的方式表决。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安

徽辉隆农资集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安徽辉隆农资集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详见

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广

东辉隆农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广东辉隆农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关于投资设立安徽辉隆农资集团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公司”）用自有

资金

２

，

６７６

万元与

７

名自然人以现金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安徽辉隆农资集团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科技公司”）。

辉隆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以现场和通

讯的形式召开，公司

９

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安徽辉隆农

资集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不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此次投

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资金来源为辉隆股份自有资金与

７

名自然人现金

出资。

２

、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辉隆农资集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当地工商登

记部门核定为准）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粮食收购销售。一般经营范围：农业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农

资连锁服务；农业生产资料、农机具、农地膜、生物肥料、新型饲料、生物农药购

售；配方肥、控释肥、腐殖酸肥、有机无机肥、叶面肥生产加工、委托加工及销

售；种植业、养殖业、园林、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仓储及销售；粮食生产、收购、

加工销售及代理；种子销售（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出资方式：辉隆股份出资人民币

２

，

６７６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９．２％

，江向军

等

７

名自然人出资人民币

３２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８％

；其中：黄运生出资人民

币

１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

；江向军出资人民币

９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

；周

福燕出资人民币

４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４％

；彭广出资人民币

３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１％

；田开波出资人民币

１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６％

；钱让胜出资人民币

１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４％

；王伟出资人民币

１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０．４％

。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农业科技公司由辉隆股份与

７

名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出资方式为货币出

资，其中，辉隆股份出资人民币

２

，

６７６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９．２％

；江向军等

７

名

自然人出资人民币

３２４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８％

。

上述自然人均为农业科技公司的管理层与业务骨干，与辉隆股份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新设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投资新设响应了国家当前逐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以推动农业科

技跨越发展的大力号召，在政策上将获得良好的支持。 新设公司成立后，将通

过不断开发、推广与应用农业科学技术，创新为民服务商业模式，创新农资经

营产品，并结合辉隆股份的发展优势，促使辉隆股份成为省内乃至全国农业科

技创新的领军企业。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关于投资设立广东辉隆农资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公司”）拟用自

有资金

９００

万元与广州市瑞沣化肥有限公司以及杨明生等

５

名自然人共同投资

设立广东辉隆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辉隆”）。

辉隆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以现场和通

讯的形式召开，公司

９

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广东辉隆农

资有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不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此次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资金来源为辉隆股份自有资金与广州市瑞沣化肥

有限公司及

５

名自然人现金出资。

２

、新设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号或身份证号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９１５ ９００ ６０％

２

广州市瑞沣化肥有限

公司

４４０１２６０００１５２２８４ ３７５ ２５％

３

杨明生

３４２６２２１９６８０３２０００１３ ６０ ４％

４

李晓忠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８４０５２６００９０ ５２．５ ３．５％

５

吴佳泓

４４０３０７１９８５０３０６４８５８ ５２．５ ３．５％

６

宋建海

３４０１２３１９６９０２２４００５０ ４５ ３％

７

张忠斌

３４０１０４１９６７０７０８３５３Ｘ １５ １％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广东辉隆由辉隆股份、广州市瑞沣化肥有限公司和杨明生等

５

名自然人共

同出资设立。 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其中，辉隆股份出资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６０％

；广州市瑞沣化肥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７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杨明生等

５

名自然人出资人民币

２２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５％

。

其中：广州市瑞沣化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主营业务：化肥批发和零售等国内贸易业务。

上述自然人均为广东辉隆的管理层与业务骨干， 与辉隆股份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次设立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适应辉隆股份快速发展的要求，实施“立足安徽，辐射全国”的战略布

局，公司实施本次投资设立。

公司投资设立广东辉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１

、广东省为我国工业用肥的基地，该地区胶合板厂及复合肥厂众多；

２

、广东省无大型化肥生产企业，所有肥料需要调入，辉隆股份可以利用与

上游资源厂商的合作优势，满足广东市场的供应；

３

、广东省气候温暖，一年四季均可种植农作物，又由于其产业发达，人员

众多，蔬菜种植及花木基地众多，需肥量大且集中；

公司实施本次投资设立适应辉隆股份快速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增强了公

司规模优势。 新设成立的广东辉隆，将有效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大力开拓公

司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的业务，争取早日实现辉隆“立足安徽，辐射全国”的战略

布局。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 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

应到董事

１４

名，实到董事

１０

名，董事孙晓峰先生、陈继忠先生、施国琴女士、杜婕女士分别委

托董事宋尚龙先生、刘树森先生、王化民先生、刘长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改草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对《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修改原章程第十三条：

原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材、药品生产及经营（以上各项由取得

经营资格的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经营）、国家允许的进出口经营业务。 ”

现修改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建材、房地产开发、煤炭批发经营、药品生产及经营（以

上各项由取得经营资格的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经营）、国家允许的进出口经营业务。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金田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金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注册地址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保康镇，法定代表人王辉，主要经营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吉林省祝融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９

，

６００

万元，占金

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３０％

；张彬出资

９

，

０３３．６

万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２８．２３％

；王辉出资

６

，

１６６．４

万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１９．２７％

；葛海清出资

４

，

１６０

万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

的

１３％

，珲春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０４０

万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９．５％

。 金田矿业宝

龙山煤矿位于内蒙古宝龙山盆地东缘，行政区划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

宝龙山镇管辖，矿区面积

２５

平方公里，可开采储量

４

，

３７３

万吨，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

９０

万吨

／

年。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１５３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金田矿业总资产为

４３５

，

７６７

，

３４４．９５

元，总负债为

３５９

，

９５６

，

３７３．４４

元，所有者权益

７５

，

８１０

，

９７１．５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金田矿业实现净利润

－８２２

，

２５８．５７

元。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金田矿业总资产账面值

４３

，

５７６．７３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４３

，

５７６．７３

万元，评估价值

７９

，

０７５．４２

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

３５

，

９９５．６４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３５

，

９９５．６４

万元，评估价值

３５

，

９９５．６４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７

，

５８１．１０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７

，

５８１．１０

万元，评估价值

４３

，

０７９．７８

万元，增值

３５

，

４９８．６９

万元，增值率

４６８．２５％

。

根据公司煤炭产业发展需要，同意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煤炭投资有限公司收

购珲春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张彬、 王珲分别持有的金田矿业

３

，

０４０

万元、

９

，

０３３．６

万元、

６

，

１６６．４

万元股权，收购价款分别为

４５

，

０１６

，

６６６．７

元、

１３３

，

７７０

，

５７８．９

元、

９１

，

３１２

，

７５４．４

元，合计

２７

，

０１０

万元。 股权收购完成后，吉林亚泰集团煤炭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金田矿业

１８

，

２４０

万

元股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５７％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敞口授信人民币

１．６

亿元，期限为

１

年；同意公司继续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人民币

１

亿元，期限为

１

年。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

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分别申请的敞口授信

６

，

７００

万元和

６

，

６５０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２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２．５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６９４

，

０３５

万元，全部为对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４．３５％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有关事宜如下：

＠

？？？？？？？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时

＠

？？？？？？？ （二）召开地

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

？？？？？？？ （三）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８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９

、《公司章程》修改草案；

１０

、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继续为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敞口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

）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敞口授信和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３

）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４

）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５

）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

记。

２

、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

１８０１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６６８８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４９５１４００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３１

联系人：秦音、张绍冬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１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３

、对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４

、对

１－３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上海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８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水泥有限公司

●

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分行分别申请的敞口授信

６

，

７００

万元和

６

，

６５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

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２

亿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

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２．５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６９４

，

０３５

万元，全部为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４．３５％

。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

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分别申请的敞口授信

６

，

７００

万元和

６

，

６５０

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２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２．５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上述担

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２０

，

１６１

万元， 总负债为

１１０

，

６９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９

，

４６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８

，

０４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７

，

３３８

万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２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水泥预制构件除外）、水泥包装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１５２

，

８０４

万元， 总负债为

１１７

，

７７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５

，

０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９５

，

３９９

万元， 净利润

４

，

７８５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３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石灰石、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５９２

，

８９０

万元， 总负债为

３９３

，

５９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９９

，

２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６

，

９１６

万元，净利润

２９

，

７４６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

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６９４

，

０３５

万元，全部为对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４．３５％

。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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